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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弘高创意年审工作关注函的 

回  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收到贵所发来的“关于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弘高创意年审工作

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120>号）。针对贵所关注函中要求我们说明的有关事

项回复如下： 

一、请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要求明确说明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

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 

回复：基于我们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述依据和原因，我们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

的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未能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未发现明确的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创意”）存在违反会计

准则及相关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况。 

二、请详细说明你们在对弘高创意 2016 年度审计过程中，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已

执行的审计程序、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回复： 

1、内控出现重大缺陷导致的相关事项 

弘高创意在 2016 年 6 月原财务总监离任后，一直无新任财务总监，财务部关键岗位人

员离职和变动，导致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等环节上出现重大内控缺陷，财务核算出现混

乱。 

审计进场后，我们索取了 2016 年度财务账簿和业务资料，初步检查中发现财务核算中

收入成本和对应的往来款项等方面出现较多差错，账表不平，工程项目台账记录和财务账簿

数据无法支持弘高创意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告的业绩快报数据，我们要求弘高创意进行项目

梳理和核算差错的查找，并将检查账簿资料过程中发现的财务数据与业务资料不符等事项反

馈给弘高创意，但直至审计报告日，弘高创意仍未能提供可靠的财务报表、项目台账、重大

项目完整可靠的核算资料。导致我们无法实施包括函证等在内的必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实

施其他替代程序，无法对其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2、涉及收入和成本的有关事项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孙公司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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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在 2016 年第四季度出现部分项目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确认异常的情况，我们要求弘

高工程提供与项目相关的业务资料进行核对，并与弘高工程进行了反复沟通，截至审计报告

出具日，弘高工程仍未能提供该部分项目确认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依据和相关证据，同时，

也未能提供这些项目的合同、工程施工过程资料、完工量确认手续、进度结算付款单等资料。

此后，弘高工程又对相关项目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进行了调整，合计调减营业收入人民币

357,376,505.66 元、合计调减营业成本人民币 278,681,339.16 元，相关项目对应已收到款项

和已支付的款项，计入了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之后又进行了抵消的会计处理。 我

们要求弘高工程提供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调整的依据。截至

审计报告出具日，弘高工程未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相关资料，我们无法核实相关项目收入成本

确认和调减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抽查了一百余个工程项目，涉及 2016 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人民币

27.19 亿元、2016 年度营业成本金额人民币 22.22 亿元，占合并财务报表列示的营业收入发

生额约 77%，营业成本发生额约 77%。检查中，我们发现相关项目存在资料不全、完工进度

确认单与账面记录有差异等情况，我们一直在与弘高创意沟通核对，但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

弘高工程仍未能提供与账簿记录核对相符的业务资料，故我们也无法实施包括函证等在内的

必要审计程序。   

3、涉及长期股权投资事项 

弘高创意的财务报表显示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39 亿元，与弘高

创意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告的 2016 年年度业绩快报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4.15

亿元相比减少了 42%，主要系子公司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

设计”）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弘高创意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弘高创意控股股东承诺弘高设计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合

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准）不低于人民币 3.92 亿元，母公

司长期投资账面余额即【反向购买的交易对价】人民币 28.2 亿元系根据控股股东的业绩承

诺确定，由于弘高设计 2016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2.57 亿元，比承诺业绩减少 34.44%，因此

弘高创意母公司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需要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截至审

计报告出具日，弘高创意未能对其母公司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人民币 28.2

亿元）进行减值测试，因此我们也无法进一步执行检查，计算及分析性复核等审计程序，我

们无法判断长期股权投资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由于该



3 / 4 

事项涉及金额巨大，且如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则会直接影响母公司当期净利润和未分配利润，

同时影响利润分配， 因此，我们无法对弘高创意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导致无法实施满意审计程序的原因主要系弘高创意 2016 年度与财务报表相关

的内部控制上出现重大缺陷，财务总监迟迟未任命，关键岗位财务人员变动较多，财务核算

出现混乱，并且未能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相关资料所致。 

三、请结合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及性质，明确说明相关事项对弘高创意 201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具体金额，是否会导致弘高创意 2016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

变化。 

回复： 

如上述二、1 所述，由于弘高创意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出现的重大缺陷，弘高创

意未能提供真实可靠完整的经营和财务资料，导致我们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对弘高

创意财务报告中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收款项、应付款项以及存货等各项科目取得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而我们无法确定相关事项对弘高创意 201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

响的具体金额，无法准确判断相关事项是否会引起弘高创意 2016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如上述二、2 所述，弘高创意调减营业收入人民币 357,376,505.66 元、调减营业成本人

民币 278,681,339.16 元。因弘高创意未能提供调整依据，我们无法判断相关调整的完整性、

合理性和可靠性，也无法判断相关事项是否会导致弘高创意 2016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如上述二、3 所述，弘高创意母公司期末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人民币 28.2 亿元，如需要计

提减值准备，则会直接影响母公司当期净利润。该事项不会影响合并净利润，因此该事项本

身不会导致弘高创意 2016 年度的合并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弘高创意财务核算存在较为薄弱情况，需要选聘有较高专业能力的人员加强财务核

算工作、提升财务管控水平； 

2、弘高创意需要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并真正执行，真正加强财务管控，并使财务管控

贯彻经营业务的每个环节，以防范内控缺陷导致的财报风险。 

3、弘高创意应对相关项目情况进行认真自查，依据真实可靠的业务和经营资料对财务

账面核算数据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提供和发布公允可靠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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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朱峰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